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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7        证券简称：安彩高科       编号：临 2019—033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作投资协议简要内容：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拟在河南省安阳市共同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GW高效光伏组件项

目，主营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安彩高科以自有资金出资 4,000 万元，占合

资公司 20%股权。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合作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在

光伏产业链下游行业延伸、市场开拓，及提升经营业绩。 

●风险提示：本次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合作建设项目，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

临政策风险、运营管理风险及市场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况 

根据光伏行业发展趋势，结合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

“公司”）与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股份”）各自优势，公

司与中来股份拟在光伏组件领域开展合作。 

2019 年 9 月 19 日，公司与中来股份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拟在河南省安阳

市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安阳市中来安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具

体公司名称以当地工商局核准结果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以下简称“组件项目”），主营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亿元，其中：中来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

币 1.6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安彩高科认缴出资人民币 0.4 亿元，占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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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作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林建伟 

注册资本：35,911.4015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太阳能材料(塑料软膜)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材料销售；太阳能

技术服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来股份总资产 74.95 亿元，净资产 26.96 亿元，

2019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1.58亿元，净利润 1.13亿元。 

公司与中来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双方同意甲方（或甲方控股子公司）和乙方在河南省安阳市共同设立合资公

司，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安阳市中来安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以下简称“组件项目”），主营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2、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 亿元(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批到位)，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出资方式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 1.6亿元 80% 货币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0.4亿元 20% 货币 

3、组织架构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5人，其中，甲方（或甲方控股子公司）推

荐 4名董事，乙方推荐 1名董事。董事长将从甲方推荐的董事中产生，总经理由甲方

（或甲方控股子公司）推荐担任，财务总监由甲方（或甲方控股子公司）推荐担任，

乙方推荐 1名副总经理和会计机构负责人，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均由总经理提名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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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 

合资公司设监事1名，由乙方推荐担任。 

（二）违约责任 

若任何一方因自身原因未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含承诺），违约方应

向守约方承担守约方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三）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争议，应由本协议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

交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应由甲乙分别加盖公司公章且经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签署并经各

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合作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在光伏产业链下游行业延伸

及市场开拓。合作组件项目主要原材料光伏玻璃和光伏电池可由公司及合作方稳定平

价供应，公司可通过合作项目稳定经营获得良好投资回报；同时，组件项目建设地与

公司经营所在地同处安阳市，向合作项目供应光伏玻璃产品有助于公司降低产品成

本，提升经营业绩。 

五、风险提示 

本次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合作建设项目，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和市场等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加强风险管控，最大限

度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 

本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将根据本次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20日 


